
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

115學年度繁星推薦 

校內報名與網路登記暨申請表填寫說明 
 

一、 報名程序 

（一） 詳閱簡章及本校校內推薦實施要點： 

1. 請詳細閱讀上列簡章中各大學招生學群、校系、每學群可填志願數、各校系對學

測成績和在校成績之要求、各學群所適合之類組。須符合各學群及學系的推薦條

件始能申請該學群之校內推薦資格。各高中對於每學群至多推薦 2名，每所大學

之錄取名額各高中至多為 8名。另原住民學生符合報名資格且欲使用繁星計畫原

住民外加名額者，使用紙本報名表報名，不需網路登記。 

2. 請詳細閱讀本校校內推薦實施要點及申請表件。 

（二） 登記志願：校內推薦每人僅有 1個志願，採上網登記，並同時繳交申請表。網

路上所登記之志願必須與申請表上相同，不同則視同申請表填寫不實。 

 

二、 校內報名與網路登記日：3/3(二) 

（一） 繳交家長同意書：3/3(二) 7:30~8:10 繳交完成簽名之家長同意書至教務處。 

 

 

家長同意書填寫注意事項： 

1. 家長簽名至少有 4處，每一個

志願都要逐一簽名。 

2. 同一個校群，僅須寫一次。不

須把不同系逐一列出。 

(國立臺灣大學第八學群除外，

需確定推薦醫學系或牙醫系) 

3. 學系名稱請填代碼及全名，以

便審核。如填寫不全，致審核

未通過，自行負責。 

4. 家長同意書完成簽名後請自行

影印留存，正本交回教務處。 

5. 如有修正，需請家長在修正處

簽名確認。 

 



（二） 網路登記：3/3(二)9:10~16:50 依公告之時間分批進入電腦教室填寫。 

(2/26~3/2 開放校內測試，3/3只能從電腦教室一登入) 

 

 

進入系統之帳號為學測報名序號， 

密碼為身分證後四碼。 

 

 

 

（三） 登錄之後，請先閱讀網頁上的 3個步驟，並依照步驟進行志願登記。 

 

 

 

（四） 請選填自己心目中的校群，1人僅有 1個志願。 

 

 

 

點選欲填學群之後，按「下一步」。 

 

 

 

 



（五） 選填進入該校群之後，可看見自己的學測成績、在校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，亦

可同時看見其他已選填此校群的同學的成績。若確定要選擇此校群為志願，務必

按頁面下方「我要報名」之按鈕，才算報名成功。 

 

 

（六） 出現報名成功訊息，才算志願登記成功，並記得登出。 

 

 

（七） 如須重新選取志願，必須先退選原志願。 

 

              若已選填志願而欲更改，請按「退選」以重新選填學群 



三、 填寫申請表 

上網登記志願同時，也須填妥申請表，並經由家長簽章之後，於 3/4（三）早上

10：10前繳交至註冊組，逾時不候。並請務必確認申請表上所申請之校群與網路填寫

之校群為同一校群，若有誤則視同申請表填寫不實而以棄權論。 

原住民學生申請各大學原住民外加名額者，需於 3/4（三）早上 10：10前以繳交原

住民各大學外加名額推薦申請表方式提出申請，不需上網填報，逾時視同放棄資格。 

 

報名表填寫注意事項如下： 

 

以下舉「國立臺灣大學第二類學

群」為例。 

1. 請確定所有基本資料皆填寫正

確。 

2. 請填寫申請之學校及學群，並

確認所申請之校群與網路登記

之校群相同。 

3. 依照簡章規定可填志願數，依

序填出該學群中之學系志願。 

4. 填寫完畢之後須本人及家長雙

方簽名 (若有其一家長無法簽

名，請簡述原因)，並在時限

內繳交至註冊組。 

 

註：推薦「國立臺灣大學第八學

群」並獲推薦的學生，志願校系

需與家長同意書上之校系相同，

如不相同，取消校內推薦資格。 

 

 


